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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费 拖欠严重  

殃及电 力企业和财政

陈宗法

电费是电力企业销售收入的最主要部分，

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可靠来源。但是，电费拖欠

由来已久，近几年更是愈演愈烈，已成为影响电

力工业发展、制约财政收入增长的一个障碍。因

此，分析和考察电力企业电费欠收、利税欠交的

成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意

义。

一、令人担忧的电力企业电费欠收、利税欠

交情况

1989 年以前，电力企业欠收电费每年都控

制在四五亿元以下，其中大部分是十年“文革”

中遗留下来的农电欠费。但到 1989 年第 2 季度

以后，电费拖欠迅速加剧。截止 1991 年 6 月底，

能源部直属电力企业累计欠收电费已高达47.2

亿元，比上年同期 24.3亿元增加 22.9 亿元，增

长 94%，较年初 30.6 亿元增长 54%。从各电网

情况看，华中、西北电网电费拖欠最为严重，分

别达到 10.4 亿元和 9 亿元，四川、贵州省电力

局也分别达到 4.1 亿元和 3.4 亿元。据统计，在

拖欠电费的用户中，拖欠 100 万元以上的用户

有 393 家，总金额 25.7 亿元，占电费拖欠总额

的 55% ；拖欠 1 000 万元以上的特大用户有 54

家，金额达 16.3 亿元，占 电费拖 欠 总额的

35%。西北某企业拖欠电费竟达 1 0 62 1万元。这

些拖欠电费大户主要集中在冶金、有色、煤炭、

化工、机械等行业。

伴随电费拖欠的另一个现象是电力企业对

财政收入的拖欠。1991 年上半年，电力企业实

现利润 21.18 亿元，其中竟有 12.77 亿元没有

收回，直接严重殃及国家财政收入。据财务快报

反映，到去年 8 月底，电力企业欠交中央财政利

润（含所得税、调节税）18.84 亿元，比上年同期

7.63亿元，增长 147%，如果加上欠交的销售税

金、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欠交财政金额达

数十亿元。

二、电费拖欠的成因及其对企业和财政的

不利影响

据我们观察和分析，电费拖欠主要有如下

原因：一是电力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电费支付

的滞后性。电业属于社会公用事业，发、输、配电

同时完成，电力既无形，又不能储存，它的交换

不像其他商品交换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而是先用电后付款。电力工业这种特殊性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电费收缴和管理的滞后性

和复杂性。二是电价变化大。近年来我国对电

价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了多种电价，电价水

平有了大幅度提高，1980年单位售电价格为 65

元/千千瓦时，1990 年为 117 元/千千瓦时，几

乎增长一倍。这对有色、冶金等用电大户无疑增

加了支付巨额电费的难度。另外，由于一年一核

的煤运加价电费增长幅度大、下文迟、数额多，

使用户在下半年补交压力加大。三是银行 1989

年取消“托收无承付”结算办法，电网对用户拖

欠电费缺乏硬性制约，使用户产生投机心理，有

意占用电费。据统计，近几年 80%的拖欠电费

是在取消上述结算办法后形成的。四是去年夏

季我国部分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加剧了收取电

费的难度。据统计，苏皖两省排涝用电21.8亿千

瓦时，折合电费 3.5 亿元，根本无法收回。由于

洪涝电表损坏失去计量，损失电量约 15.1 亿千

瓦时（约 2.4 亿元），估计只能收回 10-20%。

到去年 7 月底，苏皖拖欠电费约 7 亿元，比年初

增加 3倍。五是工业生产滑坡，企业资金紧张和

“三角债”困扰，也是形成电费欠交的重要原因。

用户拖欠电费，严重困扰着电力企业。由于

电费不能及时回收，电力企业难以维持简单再

生产所需燃料资金周转的需要，拖欠归还煤矿

货款，造成煤矿发货率下降，发电用煤不能及时

到位，所欠国家贷款不能如期归还，新建电力项

目资金不能落实，严重影响了电网正常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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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为了顾全宏观经济效益和电厂的稳定运

行，电力企业一方面不得不挤占大量自有资金，

另一方面又被迫向银行增加贷款以解燃眉之

急。到 1991 年 6 月底，全国直属电力企业流动

资金挤占专用基金达 2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企业流动资金借款达 12.6 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14.6%。此外，由于电费不能按时收

缴，电力企业只好大量挂帐，造成虚增收入、垫

支税金。如果按目前销售税金占销售收入的实

际比例 15%计算，直属电力企业累计欠收电费

47.2亿元就得垫支销售税金 7 亿多元。
用户拖欠电费，既困扰电力企业，又直接祸

及国家财政。电费的拖欠，使应上交财政的产品

税、城建税、所得税、调节税、能交基金和预算调

节基金都不能按时交纳。如西北电网到今年 5

月底，用户拖欠电费 11.9 亿元，由此而形成电

网拖欠应交财政各种税金达 4.12亿元。

三、寻找对策，压缩“双欠”

目前，用户欠电力企业，电力企业欠财政，

相互拖欠的势头还在进一步发展。如不采取对

策加以遏制，后果将更为严重，必须采取果断的

措施。

1.电力部门要克服电费回收工作中无能

为力的消极思想，把清理拖欠电费作为本系统

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并要设置专门岗

位，配备专人，采取多种方式催收电费。这方面

山东省电力局的做法值得借鉴。该局逐级成立

电费回收领导小组，一把手亲自挂帅，直接负

责，采取分片分户包干、深入到用户“盯、坐、帮”

的催收办法，并把电费回收与供电优质服务结

合起来，促进电费回收。此外，还积极争取地方

政府和银行的支持，多方面解决回收电费的困

难。

2.国家在制定清理“三角债”政策时，要考

虑清理拖欠电费的艰巨性，对电力欠费大户适

当增加银行贷款，以增强其清欠能力。同时，国

家对电价改革要作统一规划，适当合并价种，对

煤运加价电费要早核定、早出台，减少纳费环

节，使用户胸中有数。
3.针对电力行业产、供、销的特殊性，建议

人民银行尽快恢复托收无承付”这一结算方式，
以增强对用户拖欠电费的约 束力。另外，有关

部门应支持电网认真执行《全国供用电规则》，

对欠费大户和长期拖欠电费的用户要采取加收

滞纳金、限停电等经济和行政措施。

4.对受洪涝灾害影响地区的电力欠费要

区别对待，轻灾区要动员用户积极交清电费；对

重灾区，希望地方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从救灾费

或银行贷款中解决，未经国务院批准不能自行

决定电费记帐。

5.电力部门在大力清欠的同时，要强化完

成上交任务的意识，清欠收回的电费首先要交

纳国家各种税收，保证承包和上交任务的完成，

决不能以用户拖欠电费为借口，欠交甚至少交

财政收入。

简讯·书讯·文摘

简讯

  天门市 1991 年耕地

占用税突破百万元大关

湖北省重灾区之一的天门市 1991年耕地占用税突

破百万元大关，全市共入库耕地占用税 108.9 万元，不

仅圆满完成了当年应征任务，而且还清查补征了历年耕

地占用税欠税 13.5万元。自 1987年 4 月开征耕地占用

税以来，由于征管办法尚不完善，不办手续，乱占滥用耕

地和偷、欠税款的现象比较严重。仅 1989 年，天门市就

查处违法占地单位和个人 215 户，累计偷、漏、欠耕地占

用税 19.5万元。针对这一问题，天门市政府多次召开市

长办公会和有关部门协调会；进行专题研究；制定措施。

1991 年，市政府在年初的经济工作会上，与各乡镇场办

签订了专项合同，并立下了军令状，要求各级政府与管

财经、土地的领导要严格把好用地审批纳税关；财政、土

地管理、银行、公安、司法、城建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协同作战，齐抓共管。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一年来，天

门市始终坚持“七专、四坚持”（即专线审批、专班征收、

专卡登记、专户核算、专帐划解、专表填报、专人管理和

坚持财土两家联合办公，共同踏勘土地，坚持先税后批、

先税后证）的作法并经常开展政策执法大检查，认真清

理违法占地和偷、漏、欠税等行为，不断催促税款及时足

额入库，从而强化了耕地占用税征管工作，并有效地制

止了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

（湖北天门市财政局  王艾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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